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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

成都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成都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

阶段评审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县教科院（教研室、研培中心），市属高校，各直属

（直管）学校：

为推动我市各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扎实、规范、科学地开展

研究，不断提高教育科研成果质量，提升我市教育科研影响力，

按照《成都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科研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成教办〔2014〕3 号）要求，成都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

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市规划办”）将组织开展 2024 年度成都市教育科

学规划课题阶段评审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审范围

（一）2021～2023 年成都市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。

（二）2021～2023 年四川省教科研资助金项目立项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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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2021～2023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课题（独立承担或

第一主研单位的课题）。

已结题课题或已申请成都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2024 年第二

批结题的课题不参加评审。

二、评审程序及办法

（一）课题组完成评审材料填报

各课题组按照《2024 年度成都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阶段评审

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评审书》，见附件 1）、《2024 年度成都市教育科

学规划课题阶段评审汇总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汇总表》，见附件 2）

要求，认真进行阶段总结，准确填写相关内容。

（二）课题承担单位审核和汇总评审材料

各课题承担单位对本单位评审范围内的国家、省、市规划课

题进行审核，对于曾经获得过 2023 年阶段评审奖项的课题，要

审核其研究是否有“新进展、新成果”，给出审核意见，并汇总单

位课题《评审书》、《汇总表》（各单位 1 份《汇总表》），加盖单

位公章后报送区（市）县教育科研管理部门。市属高校、直属（直

管）学校（单位）由学校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后，直接报送市规

划办。

（三）区（市）县评审和汇总评审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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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评审范围内的市级重大、重点和精品课题，由各区（市）

县教育科研管理部门统一汇总报送市规划办。

2.评审范围内的国家、省级、市级（一般和专项）课题，由

各区（市）县教育科研管理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给出评审意

见，并将课题评审材料统一报送市规划办。其中，汇总表需加盖

区（市）县科研管理部门公章。

（四）市规划办评审

1.重点课题和精品课题文本评审。市规划办组织专家对成都

市教育科学规划重大课题、重点课题和精品课题（名单见附件 3）

进行答辩评审。

2.市属高校、直属（直管）学校（单位）在研课题阶段评审。

市规划办组织专家对市属高校、直属（直管）学校（单位）进行

文本评审。

3.区（市）县评审结果市级复评。对各区（市）县报送的评

审结果和评审意见进行复评和审核。

三、材料报送和答辩安排

市属高校、直属（直管）学校（单位）的评审材料由学校（单

位）审核并加盖公章后，直接报送市规划办。其他学校（单位）

的评审材料由各区（市）县教育科研管理部门报送市规划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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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材料报送要求

1.评审材料包括《评审书》、《汇总表》，所有评审材料均需报

送电子文档。

2.评审材料的课题顺序应与《汇总表》的课题排序保持一致。

3.评审材料文件夹命名要求

（1）国家、省级课题电子材料文件夹命名方式：区（市）

县-课题承担单位-课题批准文号（重大、重点、一般、名师名校

长、乡村）-课题名称。

（2）市级重大、重点和精品课题电子材料文件夹命名方式：

课题序号（见附件 3）-区（市）县-课题承担单位-课题立项年度-

课题名称。

（3）市级一般和专项课题电子材料文件夹命名方式：区（市）

县-课题承担单位-课题立项年度-课题名称。

（二）材料报送时间及方式

1.市属高校、直属（直管）学校（单位）报送材料截止时间：

10 月 21 日，需报送纸质和电子材料。

2.区（市）县报送评审范围内的市级重大、重点和精品课题

评审材料截止时间：8 月 9 日，仅报送电子材料。

3.区（市）县报送评审范围内的国家、省级、市级（一般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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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）课题评审材料及评审结果截止时间：11 月 11 日，仅报送

电子材料。其中，《汇总表》需同时报送 EXCEL 表和加盖公章后

的扫描件，汇总表上的信息请务必准确，课题名称、课题承担单

位名称、课题主研人员姓名等信息原则上不能再更改。

（三）市级重大、重点和精品课题评审答辩时间

市级重大、重点和精品课题评审答辩定于 8 月 21 日举行，

采用腾讯会议线上答辩。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

四、奖项设置

课题阶段评审结果为：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合格、不

合格。各区（市）县评审出的获奖课题不超过本区参评课题总数

的 60%。在各区（市）县获奖课题中，一等奖的获奖比例不超过

15%，二等奖在 30%以内，三等奖在 55%以内。

1.对乡村教育、职业教育专项课题可酌情予以适当倾斜。

2.已获得“2023 年成都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阶段评审”奖项的

课题，研究必须要有新进展、新成果，方可再次获奖。

五、其它

（一）请各区（市）县教研室（研培中心、教科院、进修校）

及市直属单位认真履行管理职责，及时转发本通知，督促相关单

位和个人按照本通知要求，认真做好此次评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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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联系人及电话：陈宇燕（028）60726137

李沿知（028）60726138

（三）电子材料报送邮箱：cdjyghb2020@163.com

（四）纸质材料报送地址：成都市金牛区同兴路 2 号成都市

教育科学研究院收发室王孝琴转李沿知老师收 王孝琴

13541368790

附件：

1. 2024 年度成都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阶段评审表

2. 2024 年度成都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阶段评审汇总表

3.成都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1—2023 年重大、重点和精品课题

名单

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

成都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

二○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


